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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務採購契約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07.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 明 

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第八條        履約管理履約管理履約管理履約管理    

(十七)勞工權益保障： 

1.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受僱

勞工，應訂立書面勞動契約，並將該

契約影本送機關備查。但廠商為合作

社，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勞工為其社

員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受僱

勞工，應依法給付工資，依法投保勞

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

提繳勞工退休金，並依規定繳納前述

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。 

3. 廠商應於簽約後_____日內（由機關

衡酌個案情形自行填列），檢具派至

機關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（包括

勞工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

及住址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

料表(明細)影本及切結書（具結已依

法為其受僱勞工投保勞工保險、就業

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

金，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

第第第第八八八八條條條條        履約管理履約管理履約管理履約管理    

(十七)勞工權益保障： 

1.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受僱

勞工，應訂立書面勞動契約，並將該

契約影本送機關備查。但廠商為合作

社，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勞工為其社

員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 廠商對其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之受僱

勞工，應依法給付工資，依法投保勞

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

提繳勞工退休金，並依規定繳納前述

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。 

3. 廠商應於簽約後_____日內（由機關

衡酌個案情形自行填列），檢具派至

機關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（包括

勞工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

及住址）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保險卡

影本及切結書（具結已依法為其受僱

勞工投保勞工保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

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，並依規

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勞

因應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有關被保險人加保

後，應製(補)發保險卡之規定已刪除，修改第

17 款第 3目「保險卡」為「投保資料表(明細)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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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提繳勞工退休金）送機關備查。 

4. 機關發現廠商未依法為其派至機關

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，投保勞工保

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

勞工退休金者，應限期改正，其未改

正者，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

理。 

工退休金）送機關備查。 

4. 機關發現廠商未依法為其派至機關

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，投保勞工保

險、就業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

勞工退休金者，應限期改正，其未改

正者，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

理。 

 


